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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秘書處  
（一九九九年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）委員會秘書  
馬朱雪履女士  
 
 
敬啟者：  

［一九九九年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］中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

的組成，本會未能列為該組別選民，深感失望，現函閣下表達意見，希望

能成為該組別的選民。  
 

本會根據社團註冊，中文名稱為的士權益協會有限公司，英文名稱

為 Rights of Taxi Owners and Drivers Association Limited，成立於一九九八

年一月十六日，現有會員約三佰人，本會宗旨，為現職的士司機和車主，

爭取權益。  
 

本會部份委員為［的士同業聯會］的前委員（該會為航運交通界選

民之一），包括本會會長周起寧，主席劉劍魂，秘書陳庭懷及司庫陳劍峰。 
本會認為已具備成為航運交通界的選民資格，祈請閣下審慎考慮本

會的意見。本會希望出席立法會（修訂）條例草案委員會，三月二十六日

咨詢會。出席人員包括劉劍魂和陳劍峰兩位，如有任何問題，請與劉劍魂

聯絡，電話 9451 4255。  
 

此致  
各位委員  

 
 

主席  
 
 

劉劍魂  
一九九九年三月二十四日  

 


